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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标准》（自然资规〔2023〕7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

发<湖北省土地征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的通知》（鄂自然资

发〔2024〕23号）等法律法规的相关规定，依据《关于江夏

区 2025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况与 2026年国民

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

划（2021-2035 年）》，江夏区人民政府组织编制了《江夏

区（东湖高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6-2029 年）》

（编号：2026CPKF4201150001）（以下简称《方案》）。

《方案》内容如下：

一、基本情况

本次上报的《方案》总面积 140.4608公顷，全部为集体

土地，涉及关东街关南村、茅店村、周店村，豹澥街虎山村、

九龙村、庙岭村、潜力村，龙泉街福利村、红旗村、江王村、

覃庙村、王店村、新胡村、营泉村、玉屏村等 3 个街道 15

个村，土地产权明晰，界址清楚。

《方案》拟申请征收集体土地 140.4608公顷。其中农用

地 98.9446公顷（含耕地 40.5964公顷），建设用地 41.5162

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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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1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位置示意图

图 2 土地利用现状图

二、规划符合情况

（一）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规划

《关于江夏区 2025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执行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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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与 2026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草案的报告》提出：

支持武汉新城、东湖科学城建设，启动土地征收成片开发。

本方案主要位于武汉新城核心区域，符合 2026 年江夏

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发展定位及要求。

（二）国土空间总体规划情况

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位于《武汉市国土空间总体规划

（2021-2035 年）》确定的城镇发展区范围内，符合国土空

间规划要求。

图 3 国土空间总体规划规划分区图

（三）成片开发范围与“三线”关系情况

根据经自然资源部质检通过的武汉市“三区三线”划定成

果（自然资办函〔2022〕2341号），该项目全部位于城镇开

发边界内，符合规划控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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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成片开发范围与“三线”关系图

（四）控制性详细规划

本方案成片开发用地规划功能为居住用地、工业用地、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农林用地、留白用地、公共管理与公

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园绿地、防

护绿地等。

征
求
意
见
稿



5

图 5 武汉市新城组群控制性详细规划导则图

三、必要性与主要内容

（一）实施必要性

1.完善城镇功能的需要

本次方案以居住用地、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为主导，同时配套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

交通运输用地、公园绿地、防护绿地等各类综合性用地，方

案用地的实施将有助于提升区域产业集聚能力、商业配套能

力，完善城镇功能，提升城镇品质。

2.增强经济发展动能的需要

通过成片开发，有利于推动区域产业发展，提升基础设

施配套服务能力，促进产城融合发展，形成市场竞争力强、

吸纳就业多、税收贡献大的辐射效应，增强经济发展动能。

3.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需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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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方案实施过程中，我区将通过科学合理确定出让土地

的宗地规模、严格落实经营性用地招标拍卖挂牌出让制度、

强化用地合同管理及供后监管等节约集约用地措施，合理安

排用地规模、结构和布局，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和效益。

（二）主要用途和功能

本次成片开发拟实施 24个项目。主要用途为居住用地、

工业用地、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农林用地、留白用地、公

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公用设施用地、交通运输用地、公

园绿地、防护绿地。

通过成片开发进一步促进产业发展、完善公共基础设施

建设、提升公共服务能力、改善城市生态系统。

（三）实施计划

方案拟计划 3年实施完成，并纳入相关年度的国民经济

和社会发展年度计划。其中第一年计划实施面积 81.6664公

顷，第二年计划实施面积 32.4269公顷，第三年计划实施面

积 26.3675公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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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成片开发用途类型与时序图

四、公益性用地分析

成片开发范围内公益性用地包括交通运输用地、供电用

地等基础设施用地，教育科研用地、体育用地、绿地等公共

服务设施用地。公益性用地总面积 82.0493公顷，占成片开

发总面积的 58.41%，符合《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标准》（自然

资规〔2023〕7号）《省自然资源厅关于印发<湖北省土地征

收成片开发实施细则>的通知》（鄂自然资发〔2024〕23号）

等有关公益性要求。
表 1 地块用途、面积及实现功能统计表

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公顷）

占比 实现功能

非

公

益

性

用

地

居住用地 8.3882 5.97% 居住等功能

工业用地 32.4159 23.08% 工业生产功能

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9.0026 6.41% 零售商业、餐饮等功能

农林用地 4.9035 3.49% 农林生产

留白用地 3.7013 2.64% ——
小计 58.4115 41.59%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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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用途
用地面积
（公顷）

占比 实现功能

公

益

性

用

地

公共管理与公共服务用地 14.5485 10.36% 行政办公、文化等功能

公用设施用地 0.6008 0.43% 供电、消防等公用设施功能

交通运输用地 31.9033 22.71% 道路交通工程

公园绿地 29.9058 21.29% 改善城区环境功能

防护绿地 5.0909 3.62% 满足卫生、隔离与安全需求

小计 82.0493 58.41% ——
合计 140.4608 100.00% ——

图 4 公益性用地布局图

五、效益分析

（一）土地利用效益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通过统一实施建设道路、管网、学校

等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大幅降低建设成本并提升

共享效率，实现土地资源节约集约利用；通过落实规划确定

的居住、产业、绿化等功能分区，优化空间布局，促进职住

平衡与区域品质升级，为产业集聚提供优质载体，吸引投资

与人才，带动就业并提升土地及不动产价值，形成经济、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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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环境综合发展的强劲动能。

（二）经济效益

本方案拟出让居住用地 8.3882公顷，工业用地 32.4159

公顷，商业服务业设施用地 9.0026公顷。通过土地成片开发，

将推动提升片区居住品质，加快“产、城、人”融合发展、推

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成片开发项目的建设将提高土地的

综合利用率，打造宜居宜业的品质新城，从而增强在区域经

济发展中的辐射带动力，实现经济社会的协调发展。

（三）社会效益

成片开发区域内规划的居住用地和商业服务业设施用

地建成后将完善片区生活设施配套，改善居住条件；片区内

的商业服务设施需要大量的人力资源，为当地及周边被征地

农民、城乡居民创造就业机会和工作岗位，提高城乡居民收

入水平。

（四）生态效益

本方案内规划公园绿地和防护绿地 34.9968公顷，通过

绿化建设，有助于城镇景观的打造，有效提高片区生态环境

质量。本方案内污水处理率和污水资源化利用率均为 100%，

垃圾粪便无害化处理率和工业固体废弃物综合利用率均为

100%，使区域生态环境实现良性循环，实现人与自然、经济

发展与资源环境协调、可持续发展。

六、权益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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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案》经批准后，在实施征地阶段严格履行征地程序，

做好征地补偿安置工作，确保被征地农民原有生活水平不降

低、长远生计有保障。

七、其他需要说明的情况

（一）征地补偿安置标准

成片开发范围内拟征收土地的，土地补偿费和安置补助

费执行《省人民政府关于公布实施湖北省征地区片综合地价

标准的通知》（鄂政发〔2019〕22号）文件标准；地上附着

物和青苗补偿标准按照《市政府关于实施武汉市被征收土地

上的附着物和青苗补偿标准的通知》（武政规〔2022〕3号）

规定的有关标准执行；涉及村民住宅等房屋按照《武汉市集

体土地征收补偿安置办法》（政府令 317号）补偿安置方案

执行；被征地农民的社会保险缴纳按照《湖北省人民政府关

于被征地农民参加基本养老保险的指导意见》（鄂政发〔2014〕

53号）执行。

（二）征求意见情况

1.征求集体经济组织和村民意见情况

本方案已征求成片开发范围涉及的关东街关南村、茅店

村、周店村，豹澥街虎山村、九龙村、庙岭村、潜力村，龙

泉街福利村、红旗村、江王村、覃庙村、王店村、新胡村、

营泉村、玉屏村等集体经济组织意见，经集体经济组织召开

村民代表大会表决，符合三分之二以上村民代表同意的规定。

其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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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东街关南村应到村民代表 人，参会村民代表 人，

人同意成片开发方案，比例为 %。

....

2.听取人大代表、政协委员、社会公众、有关专家学者

和相关部门意见情况

本方案编制过程中，通过各种方式广泛征求意见，收集

了人大代表 1人、政协委员 1人、专家 1人以及区财政局、

发展改革局、房屋管理局、文化旅游体育局、生态环境和水

务湖泊局、建设管理和交通局、社会事务局、城市管理综合

执法局、投资促进局、企业服务和重点项目推进局等相关部

门的意见建议。方案已在网上公示征求社会公众意见，公示

期间，未收到社会公众反馈意见。

（三）批而未供和闲置土地处置任务完成情况

1.批而未供土地处置情况

2024 年，东湖高新区批而未供土地处置面积为 483.17

公顷，根据湖北省自然资源厅办公室《关于 2024年度和 2025

年一季度全省国有建设用地供应与开发利用监测监管情况

的通报》，不存在批而未供土地未完成上级下达上一年度处

置任务情况。

2.闲置土地处置情况

2024 年东湖高新区闲置土地任务基数为 222.99 公顷，

部监测监管系统中已销号闲置土地面积 117.13公顷，面积整

改到位占比 53%，完成市级考核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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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评价考核排名情况

根据《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 2024 年度国家级开发区

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情况的通报》（自然资办函〔2025〕

579号），武汉东湖新技术开发区在 138个产城融合型开发

区土地集约利用监测统计结果综合排序中为第 14 名，不存

在在各类开发区、城市新区建设用地节约集约考核评价中连

续三年排名末位的情况。

（四）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截止目前，东湖新技术开发区托管江夏区范围已编制完

成 4 个成片开发方案：《江夏区 2023 年武汉新城核心区西

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江夏区 2023 年武汉新

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江夏区（东湖

高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 年）》《江夏区

2023年武汉新城光谷南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其中：

《江夏区 2023 年武汉新城核心区西片区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调整方案》拟征收土地 75.5052公顷，已实施完成 98%；

《江夏区 2023 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调整方案》拟征收土地 592.3442公顷，已实施完成 58%。

调整方案在原方案基础上，延期一年实施，实施周期为 2023

年 8 月-2027 年 8 月，后续将加快用地报批，按实施计划完

成土地征收；

《江夏区（东湖高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5-20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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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拟征收土地 129.5076公顷，已实施完成 1%。该方案

批复时间未满一年，后续将加快用地报批，按实施计划完成

土地征收；

《江夏区 2023 年武汉新城光谷南片区土地征收成片开

发调整方案》拟征收土地 82.0576公顷，已实施完成 46%。

调整方案在原方案基础上，延期一年实施，实施周期为 2023

年 12月-2027 年 11 月，后续将加快用地报批，按实施计划

完成土地征收。
表 2 已批准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实施情况

单位:公顷

序号 项目名称
拟征地

面积

完成土地征收
批复日期

面积 占比

1
江夏区 2023年武汉新城核心区西片

区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2023CPKF4201150002
75.5052 73.6868 97.59% 2025.02.14

2
江夏区 2023年武汉新城科学岛片区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2023CPKF4201150003
592.3442 342.0994 57.75% 2025.02.14

3
江夏区（东湖高新）土地征收成片

开发方案（2025-2028年）

2025CPKF4201150001
129.5076 1.4837 1.15% 2025.02.14

4
江夏区 2023年武汉新城光谷南片区

土地征收成片开发调整方案

2023CPKF4201150008
82.0576 38.0170 46.33% 2024.10.12

合计 879.4146 455.2869 51.77% -

征
求
意
见
稿



14

附表

江夏区（东湖高新）土地征收成片开发方案（2026-2029年）

基本情况表
（编号：2026CPKF4201150001）

单位：公顷

方案总面积 140.4608

公益性用地面积及比例 82.0493 58.41%

拟征收土地面积 140.4608

农用地 98.9446

其中:耕地 40.5964

建设用地 41.5162

未利用地 0.0000

实施计划

实施计划周期 3年

第一年 81.6664

第二年 32.4269

第三年 26.36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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